
 

 

 
 
 
 
 
 

临食药监食流〔2014〕34 号 

 
 

临沂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切实加强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

品摊贩经营管理规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沂经

济技术开发区、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市蒙山旅游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为扎实做好我市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

升广大师生饮食安全保障水平，现就做好全市中小学校周边食品

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规范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规范学校食品店餐饮店

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工作责任感、紧迫感 

临沂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做好规范中小学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工

作是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健康安全的重要举措，是打造群众满

意，党委政府放心部门的重要内容，也是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

完成后安排部署的一项重点工作。同时，自今年 8月份省局安排

部署这项工作以来，多次以通报、现场会、约谈会的形式对该项

工作予以推进，特别是省食安办《山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规范中小学校周边食品经营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第三次通

报》（鲁食安办字〔2014〕20 号），对全省第一阶段规范示范阶

段工作的暗访情况进行了通报。各县区局一定要高度重视规范中

小学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工作，充分认识规范

中小学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要按照“一年抓好几件事，几年办成一件事”的工作思路，

把该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好，确保广大教师和学生“舌尖上的安

全”。 

二、进一步强化工作举措，切实提升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店餐

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规范工作水平 

（一）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各县区局要结合省、市局有关

通知、会议精神，吃透、理解规范中小学校周边食品经营管理工

作的重要意义，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调度，掌控工作进度，

要根据市局《关于转发<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中

小学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临

食药监食流〔2014〕22 号）要求，对列入第一阶段的规范工作



 

 

进行自查，弥补不足，确保达到规范标准；对列入第二阶段的工

作，要坚决按照要求，在本月底前完成规范工作，确保达到规范

标准，并做好迎接省市局暗查准备，切实将工作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细化标准措施。一是要结合辖区实际，积极推

进“一票通”追溯监管制度，规范和提高食品经营户的进货查验

自律水平；二是要充分理解对学校周边小摊贩实行实名登记备案

的意义，加强与城市管理部门、教育部门做好充分沟通，制定和

出台具体的办法、措施；三是要鼓励学校、家长和学生积极参与

学校周边食品经营规范工作，充分发挥社会共治作用。 

（三）切实把握工作重点。在全面落实省局鲁食药监食流

〔2014〕147 号文件要求的前提下，各县区局要围绕“亮证经营、

安全承诺、单据留存、原料公示、厨房清洁”5项标准，重点抓

好 9 条下划线所标示的工作任务。要以“小办法撬动大安全”的

指导思想，抓住重点，抓出实效。 

（四）严厉打击各种食品经营违法行为。一是立即开展一次

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突击检查行动。自通知下发之日至本月

24 日，各县区局要认真组织一次突击检查活动，对辖区内所有

中小学校、幼儿园、学屋、大中专院校、职业学校校园内及周边

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进行检查，并以“主体资格、场所卫生、

索证索票、食品质量、原料和添加剂使用、厨房和餐具清洁”特

别是“三无”、假劣、过期食品为重点，按照依法、及时、从快、

从严的原则，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端掉 “黑窝点”、不再制



 

 

售假劣食品为重点，不让死灰复燃。二是要动真碰硬，追查源头。

执法检查不能浮在表面，不能流于形式，要联合有关部门，对问

题食品追根溯源，彻底查清问题食品来源渠道，直到挖出源头。 

三、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考核，构建规范学校食品店

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 

（一）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加

强学校食堂和学校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的规

范工作，成立规范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要亲自安排，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

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强化考核通报。要按照省市局规定的标准要求，

保质保量地完成列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中小学校周边食品

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规范工作任务，要通过明察暗访等

手段加强工作考核，通过通报、召开现场推进会、工作约谈会等

形式确保将规范中小学校周边食品经营管理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切实巩固治理成果。 

（三）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一是要指导监管对象健全各项

制度。通过指导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建立和完

善主体资格、教育培训、食品进货索证索票、进货查验等各项制

度，建立起监管对象自身食品安全责任机制，使其提高食品质量

安全认识和自我规范能力，做到诚信经营。二是要健全监管部门

自身的规章制度。通过完善监管部门自身网管划分、人员培训、



 

 

日常执法、检验检测、责任追究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建立起监管

部门自身的食品安全责任机制，使责任明确到人，确保不留空白、

盲区和死角，形成规范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

营管理工作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四）进一步加强工作创新。要立足职能，在强化学校主体

责任、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广大学生家长责任和食品安全知识

宣传、学校周边食品安全执法、有奖举报等方面加强工作创新，

通过扎实的日常工作和工作创新，切实将规范中小学校周边食品

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五）进一步加强部门配合。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与食安办、教育、城管、公安、工商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加强

与各类新闻媒介的协作配合，汇集各方力量，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共同做好中小学周边食品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规范工

作。 

各县区局要认真贯彻《临沂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对超过保质期食品监管工作的通知》（临食药监食流

〔2014〕5 号）等文件的要求，切实建立超过保质期和变质食品

的排查、处置长效机制，于每月 5 日前将超过保质期食品监管工

作开展情况报市局食品流通监管科；本次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安全

突击检查行动开展情况于本月 26 前报市局食品流通监管科和餐

饮服务食品监管科。 

联 系 人：刘顶武 



 

 

联系电话：8311378 

 

 

    临沂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2 月 13 日 

 

 

 

 

 

 

 

 

 

 

 

 

 

临沂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4 年 12 月 13 日印发 


